
承 诺 书 

 
本单位 /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为                  ，法定代表人为         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

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：（固定电话、手机号码均

需填写）。 

本单位/公司对向贵局申请的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《城镇污水排入排

水管网许可证》行政许可事项承诺如下： 

一、本单位/公司上报的行政许可申请的内容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不

涉及国家机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。 

二、本单位/公司不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。 

三、本单位/公司申请的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及《珠海市排水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实施雨污分流，按规范设置污水预处理设施，且正确接

驳对应的市政排水管网，并做好排水设施的维护管养工作，定期检查及清疏管道，

确保相关设施正常运行。 

四、本单位/公司保证排放污水的水质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的污水排入城镇下

水道水质标准等有关标准。 

五、本单位/公司平均日用水量为     m
3，平均日排水量为     m3，其中生

产废水平均日排放量为     m3，当排水口数量和位置、排水量、污染物项目或

者浓度等排水许可内容发生变更时，保证按照有关规定，重新申请领取污水排入

排水管网许可证。 

若违反以上承诺，本单位/公司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信用责任。 

 

 

 

承诺单位（申请单位）：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 


